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
民用航空运输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 , 以下简称 “缔约双

方 ”,

双方作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 ( 国际

民用航空公约 ) 的缔约国 ,

认识到航空运输对于建立和保持两国人民间的友谊、理解与

合作的重要性 ,

希望促进国际民用航空的发展 ,

为在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建立和经营定期航班 ,

达成协议如下 :

第一条定义

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 , 本协定中 :

一、 “航空当局 ”,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,

或者指受权执行该局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

构 ; 突尼斯共和国方面指交通部 , 或者指受权执行该部目前所行使

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。



十、 “领土 ”, 指一国主权管 下的 、与之 的领 及其

以 的空 。

第二条 权

一、缔约一方 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 , 以 缔约

另一方指定空运 在本协定 规定的航 建立和经营国际

航班。

二、在 本协定规定的 下 ,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

有下 权 :

( 一 )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 经 缔约另一

方领土 ;

( 二 ) 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,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的

非运输 性经 ;

( )在经营协议航班 ,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规定航 的

经 , 以 下 、行 、 和 。

、经缔约一方航空当局 , 缔约另一方非经第 条 ( 指定

和 ) 指定的空运 , 有本条第二 第一、二 所 的

权 。

四、本条第二 的规定 为 缔约一方的指定空运

以 或者 为目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的

、 或者 前 该缔约另一方领土 其 的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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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和有 权 于指定该空运 的缔约方或者其国民

有 义 , 该缔约一方有权 受缔约另一方对空运 的指定 ,

或 发本条第二 规定的经营 , 或对该指定空运 行

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 加其认为 要的条 。

第四条 的 和

一、有下 之一的 ,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有权在任何 间

或 第 条 ( 指定和 ) 所指的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

发 , 或者 或者 该 或 加条 :

( 一 )该空运 能 能 或者 能 缔约一

方航空当局 公约所通 运用的 和规 ; 或者

( 二 )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该空运 的主要所有权和有 管

理权 于指定该空运 的缔约方或者其国民有 义 ; 或者

( )该指定空运 有 本协定规定的条 经营。

二、除非 立 行 , 以 进一 和规

, 本条第一 所 权 能在 第十 条 ( 协 ) 与缔约另一

方航空当局协 方 行使。

第 条 、规 和 的 用

一、缔约一方 于 国际航班 行的航空 进 其领土或



认的权 。

二、如 缔约一方 发或 的 或执 的 权或条 与

公约规定的 有 , 国际民航

, 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 以在 该缔约方权 的 下 ,

第十 条 ( 协 ) 要 与该缔约方航空当局 如何 受该 进

行协 。

第七条 和其

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经营协议航班的航空 、以及

在该航空 的 机 、 、 ( ) 、

( 发 机 ) 和机 ( 、 、 和其 在航

班 或 使用的、 有 的 ), 在进

缔约另一方领土 , 在 的 一 、 、

和其 用 , 和 在该航空

重 运 或在该领土 空 行的协议航班 。

二、除 于 的成本所 的 用 , 在 的

、 、 和其 用 :

( 一 )在缔约一方领土 , 该缔约一方有 当局规

定 , 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经营协议航班的航空 使

用的机 ( 、 、 和其 );

( 二 ) 运 缔约一方领土 , 为 或 理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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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在进 缔约另一方领土 , 在合理 和

的 一 以及其 进 的 。

第 条经营协议航班的

一、缔约 方指定空运 有公 、 的 , 以 有

的机 经营协议航班。缔约 方 在其权 一

当的 , 除 使另一方指定空运 在行使其本协定规定

的权 , 其 受到 的任何 性的、 公

的或 性的 。

二、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 ,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到缔

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的 , 以 当 者在 航

或者航 经营的航班。

、缔约双方的运 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的

运 , 与公 对 一规定航 的运输 保持 的 , 其主

要目的 合理的 运 当的运 , 以 当前

的和合理 到的、 或前 指定空运 的缔约一方领土

、行 、 和 的运输 。

四、缔约 方指定空运 本条在协议航班 的运

,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所 的运输 , 在有 指定空

运 经营协议航班前 定。
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运规定航 缔约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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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领土 的当 用。

、前 一 四 所 缔约另一方的 和规

。

第十条运

一、任何协议航班的运 合理 定 , 当 到一

, 经营成本、合理的 、航班 以及其 空运 在

规定航 任何航 的运 。

二、运 以下规定 定 :

( 一 )本条第一 所 运 以及与之 的 理 , 如

能 , 在有 规定航 任何航 经营的有 指定空运

定 , 如 能 , 通 国际航空运输协 运 定 , 达成协议。

( 二 ) 定的运 在 用之日 十 (, J ) 前 交双

方航空当局 , 经 。在 下 , 经 当局 ,

一期 。

( ) 以 的方 。 第二 规定 , 如 缔约

任一方航空当局 运 交 十 ( 30 ) 以 的方

, 该运 认为 。如 第二 所 的 交 期

的 ,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, 通 的期

。

( 四 ) 如 能 第一 的规定 定运 , 或在第 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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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要 其指定空运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所合理要 的

用于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经营协议航班的定期的或其

, 于有 该指定空运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

和规定航 其 之间 的 。

第+ 条 人

缔约一方 在 的 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权

, 以 该指定空运 其有 的 管理 规 , 其在缔约

一方领土 运 、 和 所 除 的 部 ,

当日 方 , 成 。

第十四条机 及

一、缔约一方 , 保其有 主管当局对缔约另一

方指定空运 使用其公共机 和其 空中航行 的或

的 公 、合理。

二、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或

的 , 于对其 国 任何空运 使用 机 和

与 经营 国际航班所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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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的 , 在 机或者 机前和在 机或者 机 , 保 航空

的 , 对 、机 、 、行 、 和机

进行 。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 的为对 定

合理的 保 的要 , 的 。

、当发 非 持航空 或者以 持航空 , 或

者发 其 及航空 及其 、机 、机 或者空中航行

的非 行为 , 缔约双方 协 , 的方 其

当的 , 以 、 或者 。

第十 条协

一、缔约 方 要 与缔约另一方 本协定的 、解

、 用或 、 进行协 。

二、 协 以 或者 面 进行。除非另有协议 ,

协 在缔约一方 到要 之日 十 ( 60) 进行。

第十七条协议的

一、缔约一方如 认为 要 本协定任何条 , 第十

条 ( 协 ) 与缔约另一方 达成协议 , 经 交 认 在

缔约双方 定的日期 。该日期 于有 要 的
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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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任何 , 任何航班 在指定该空运 的缔约一方领土 发

或 。

二、中间 、目的 和以远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定。

、中间 和以远 的第 权的 , 缔约双方航空当

局达成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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